
优信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注册）

77 Robinson Road #25-00 Robinson 77 Singapore 068896

审核账目截止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财务状况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000

2024
$’000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94,867 390,832
客户贷款及垫款 1,144,383 779,336
新加坡政府短期国库券 2,900,218 2,799,484
应收中间控股公司 4,822 12,948
应收关联方款项 90 -
其他资产 73,570 61,153
使用权资产 3,574 6,097
无形资产 88,874 84,858
总资产 4,410,398 4,134,708

负债
非银行业客户的存款 3,957,500 3,798,770
应付给直接控股公司、关联公司以及 
最终控股公司分支机构的款项 102,895 9,174
应付关联方款项 6,253 6,704
其他负债 52,582 60,282
总负债 4,119,230 3,874,930

权益
股本 720,000 695,000
其他权益工具 60,000 -
公允价值准备金 (283) (203)
累计损失 (488,549) (435,019)
权益总额 291,168 259,778

总权益和负额 4,410,398 4,134,708

资产负债表外项目
未提取的信贷额度 8,005,116 7,448,558

综合收益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政年度

2025
$’000

2024
$’000

净利息收入 103,853 72,853
费用及佣金净收入 29,586 19,613
其他收入 2,341 4,395

未计经营支出前收入 135,031 96,861

员工成本 (48,423) (49,730)
租赁融资成本 (127) (89)
经营和管理支出 (97,148) (107,227)
减值前经营支出总额 (145,698) (157,046)

减值损失 (42,863) (33,214)
除税前亏损 (53,530) (93,399)
所得税支出 – –
本年度损失 (53,530) (93,399)

附注是此经审核后的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没有参考全套财务报告，则无法充分理解此 
财务报告。请参阅 https://trustbank.sg/announcements/FS2025.pdf。

资本充足率

根据新加坡金管局（MAS）第 637 号通知确定的本行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构成如下：

2025
%

2024
%

一级普通股本 10.9% 16.7%
第一级资本 15.5% 16.7%
资本总额 16.6% 17.8%

2025
百万新元

2024
百万新元

一级普通股本 142 175
额外的第一级资本 60 -

第一级资本 202 175
第二级资本 14 12
资本总额 216 187

风险加权资产 1,305 1,050

董事

本声明发布之日在任董事为：

Judy Hsu Chung Wei
Pattijn Elbert Jacobus
Vipul Suren Chawla
Patrick Lee Fook Yau
Jasmmine Wong
Yeoh Oon Jin
Victor Kuo-Lin Kuan（2025 年 10 月 6 日任命）

财务报告汇报

意见

我们已审计优信银行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贵行”）的财务报告，包括贵行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表、综合收益表、权益变动表
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包括重大会计政策信息）。

我们认为，贵行随附的财务报告已根据 1967 年《公司法》（以下简称为《公司法》）及《新加坡财务报告标准》编制，能真实、公允地反映贵行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状况及同期的银行绩效、权益变更和现金流。

意见的基础

我们根据《新加坡审计标准》开展审计工作。我们在此等标准下的责任详见于报告的“审计师对财务报告审计负有的责任”部分。根据适用于公共
利益实体财务报表审计的新加坡公司与商业注册局《公共会计师与会计实体职业操守和专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为《ACRA 准则》），以及与新加坡
公共利益实体的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道德要求，我们独立于该银行。我们还已根据此等要求及《ACRA 准则》履行其他的道德责任。我们认为已取得
的审计证据能充分、妥善地作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其他信息

管理层负责“其他信息”部分。其他信息包括一般信息、董事会声明和补充信息，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和审计师报告。

我们关于财务报告的意见不涉及“其他信息”部分，且我们对此不表达任何形式的保证结论。

我们在审计财务报告过程中，将负责阅读“其他信息”，并判断“其他信息”与财务报告或我们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是否存在重大矛盾或重大
错报。如果基于我们已开展的工作，认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错报，我们需要说明此等事实。我们在此并无任何需要报告的问题。

管理层和董事对财务报告负有的责任

管理层应负责根据《公司法》及《新加坡财务报告标准》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告；设计并维持充分的内部会计控制系统，以合理确保对资产提供
相应保护，避免未经授权使用或处置造成的损失；确保妥善授权并根据需要记录交易，以编制真实、公允的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维持资产的问
责制。

在编制财务报告过程中，管理层有责任评估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并根据需要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问题及采用持续经营的会计编制原则，除非
管理层计划将银行予以清算或终止经营，或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现实可行的选择。

董事的责任包括监督银行的财务报告流程。

审计师对财务报告审计负有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发布审计报告表明我们的意见。合理保证是一种
高水平保证但不担保在根据新加坡审计准则（SSA）开展审计活动可发现所有的重大错报。错报可能因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根据合理预期，单独
或整体可影响用户根据此等财务报告作出的经济决定，则属于重大错报。

作为依据新加坡审计准则（SSA）开展审计活动的组成部分，我们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行使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态度。我们还：
•	 识别并评估因舞弊或错误导致财务报告出现重大错报的风险，针对此等风险设计并执行审计程序，获取充足且合适作为我们审计意见基础的

审计证据。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谋、伪造、蓄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发现因舞弊而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因
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	 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以设计适合具体情况的审计程序，但并非出于对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意见的目的。

•	 评估银行所采用会计政策的适宜性及会计估算和集团管理层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判断管理层所采用持续经营会计基础的适宜性，并根据取得的审计证据，判断相关事件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对集团持续经营能力
造成重大疑虑。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注意合并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
我们则需修改审计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发布时获得的审计证据。但是，未来事件或情况可能导致银行无法持续经营。

•	 评估财务报告（及披露事宜）的整体列报、结构和内容，评估财务报告是否公平列报基本交易及事件。

•	 获取关于银行财务信息的充分适当审计证据，以便就财务报表发表意见。我们负责审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执行。我们对我们的审计意见全权
负责。

我们与董事沟通审计的规划范围、时点及重大审计发现，包括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我们还向董事提供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已遵守有关独立性的相关道德要求，并与他们沟通可能被合理地认为对我们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的所有的
关系和其他事项，并在适用的情况下提供相关的保障。

根据其他法律和监管要求的报告

我们认为，贵行已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妥善保存相关会计和其他记录。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Young LLP）

公共会计及
特许会计师

新加坡
2026 年 3 月 17 日

致优信银行有限公司 
各股东之独立审计师报告

A3 尺寸：29.7cm (W) x 42cm (H)


